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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监察思想述论〔∗〕

———以高一涵为中心的考察

○ 孙宗一
(南京大学　 历史系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中国近代监察思想肇端于民国初年ꎬ孙中山率先提出了监察权独立的主

张ꎬ此后中国近代监察思想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ꎬ其中以高一涵的监察思想最具代表

性ꎮ 高一涵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ꎬ曾长期在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任职ꎬ
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广泛的实践探索ꎬ他对行政监察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提出

了自己的独到见解ꎮ 对高一涵的监察思想进行系统地考察与评述ꎬ可以推进中国近代

监察思想史的研究ꎬ亦可为当前我国的廉政制度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与启示ꎮ
〔关键词〕民国初年ꎻ监察ꎻ思想ꎻ高一涵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ꎬ积累了丰富的监察思想ꎬ但是ꎬ
传统的监察思想始终未脱“以官治官”之窠臼ꎮ 辛亥革命以后ꎬ随着清王朝的覆

灭和共和政体的建立ꎬ传统的监察制度走向终结ꎬ传统的监察思想也走入历史ꎮ
民国初年ꎬ“中国由四千余年之专制政体易为民主共和ꎬ旧染未除ꎬ积习尚深ꎬ官
场之腐败ꎬ贪墨之充斥ꎬ已为世人所公认ꎮ” 〔１〕在这个混乱无序的社会转型时期ꎬ
近代化的监察思想应运而生ꎮ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基于近代西方

的分权制衡理论ꎬ创立了“五权宪法”的学说ꎬ主张监察权应独立于行政、立法、
司法三权之外ꎮ 孙中山虽然率先提出了监察权独立的主张ꎬ但在其著述中对于

监察权的内涵与配置ꎬ以及监察制度的设计ꎬ“仅抒梗概ꎬ未能指示具体的办法ꎬ
订定详细的条文”ꎮ〔２〕此后ꎬ相继有学者对行政监察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

研究和探讨ꎬ中国近代监察思想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ꎬ其中以高一涵的监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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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代表性ꎮ
高一涵(１８８５ － １９６８ 年)ꎬ安徽六安人ꎬ早年毕业于安徽省立高等学堂ꎬ后赴

日本留学ꎬ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科ꎬ获政治学学士学位ꎮ 从日本回国之后ꎬ
高一涵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上海法政学院和中国公学ꎬ并担任过«新青年»、
«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甲寅日报»、«宪法公言»等知名报刊的

编辑和重要撰稿人ꎬ曾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ꎮ 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成立后ꎬ高一

涵出任首届监察委员ꎬ后来又相继担任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甘肃宁夏青海监

察区监察使、监察院专门委员ꎮ 在监察院任职期间ꎬ高一涵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

和广泛的实践探索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监察思想ꎮ

一、监察权的内涵与配置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ꎬ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

议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ꎬ其中规定:“监察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ꎬ依
法行使弹劾与审计两项职权ꎮ〔３〕１９３０ 年 １ 月ꎬ高一涵编著的«政治学纲要»一书

出版ꎬ他在该书中指出ꎬ“国民政府关于监察制度的历次法规或草案ꎬ多把弹劾

权看作监察权ꎬ将历来监察权中所包括的各种监督行政权ꎬ一概抹煞ꎬ这是最值

得讨论的地方ꎮ”他认为ꎬ监督行政权是弹劾权的前因ꎬ弹劾权是监督行政权的

后果ꎬ两者之间“有必不可离的关系”ꎬ如果监察院丧失了监督行政权ꎬ那么弹劾

权也就形同虚设了ꎮ〔４〕１９３３ 年 ４ 月ꎬ高一涵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宪法

上监察权的问题»的文章ꎬ重申了监督行政权应当归属监察院的主张ꎬ并具体指

出:“教各官署将施政的状况ꎬ任免人员的经过ꎬ与考核人员的成绩等等ꎬ向监察

院报告ꎬ使监察院明瞭一切公务人员在职的情状ꎬ那么ꎬ监察院的监察自然要比

较的周密得多了ꎮ” 〔５〕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监察体制之下ꎬ监察院对于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ꎬ只
有弹劾之责ꎬ而无惩戒之权ꎬ弹劾案提出以后ꎬ必须移送至专门的惩戒机关审理ꎬ
监察机关不能参与ꎮ 对此ꎬ高一涵认为ꎬ弹劾案的审理与普通的司法审判性质不

同ꎬ属于特种审判ꎬ因此ꎬ弹劾案的审判权应当划归监察院ꎮ 他指出:“监察院是

为专门监督行政官吏而设立的机关ꎬ他的唯一的职责ꎬ就在监察一切官吏的行

为ꎮ 如果只教监察院司弹劾ꎬ不教他司审判ꎬ便是半弹劾ꎮ” 〔６〕 当时有部分政治

学者提出ꎬ由同一个机关执掌弹劾与审判ꎬ恐怕会有失公平ꎮ 高一涵则认为ꎬ将
弹劾案的审判权划归监察院ꎬ并非是要让监察委员同时掌握着弹劾权与惩戒权ꎬ
自行提出弹劾ꎬ自行审判裁决ꎬ而是要另行组织一个与监察委员相对应的行政裁

判机构ꎬ共同隶属于监察院ꎬ分别独立行使职权ꎬ与普通法院中的检察官与法官

的关系类似ꎮ 这样ꎬ“监察权继可以称为真正的独立ꎬ弹劾权继可以称为整个的

弹劾权ꎬ而审判的机关也不像现在那样的支离破碎ꎮ” 〔７〕

后来的事实证明ꎬ高一涵关于监察权内涵与配置的主张极富远见卓识ꎮ 监

察院虽然在名义上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ꎬ但因为没有监督行政权ꎬ实际上“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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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监督机关”ꎬ“在行政人员违法失职之行为未实现以前ꎬ虽已察觉ꎬ而不能加

以过问ꎮ”监察委员对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提出弹劾后ꎬ“因惩戒权之不统一ꎬ惩
戒机关与监察机关无联系ꎬ惩戒机关往往于监察院调查之后ꎬ复行调查”ꎬ监察

院移送至惩戒机关的弹劾案件ꎬ大多迟迟得不到处理ꎬ“甚至有被惩戒人离职已

久ꎬ始予以法定之处分ꎮ”正如时论所指出的:“处分之轻微ꎬ已不足以慑违法失

职者之胆ꎬ而又加以处分之迟缓ꎬ结果遂形成监察权之无力量ꎮ” 〔８〕 因此ꎬ大部分

监察委员和政治学者都赞同高一涵的主张ꎬ曾经多次呼吁南京国民政府的当政

者赋予监察机关完整的监察权ꎮ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ꎬ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

案ꎬ建议将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划归监察院管理ꎬ该项议案交由国民党中央常

务委员会研究处理ꎬ但最终未能付诸实施ꎮ〔９〕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民大会”ꎬ高一涵作为“国大代

表”出席会议ꎮ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将立法院通过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提交大会审议ꎬ其中规定:“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ꎬ行使同意弹劾及监察

权ꎮ”在会议中ꎬ由高一涵领衔ꎬ共有 １９３ 位“国大代表”联署提出议案ꎬ建议修改

“宪法”草案中关于监察院职权的规定ꎬ增加惩戒权ꎮ 高一涵在提案中指出ꎬ监
察院作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ꎬ虽然担负着澄清吏治的责任ꎬ却没有作出惩戒处分

的权力ꎬ“故监察院对惩治贪污ꎬ实系有责任而无权力ꎬ管理惩戒之部门ꎬ又系有

权力而无责任ꎬ欲免除此种弊病ꎬ当使惩戒机关隶属监察院ꎬ以一事权而专责

成ꎮ” 〔１０〕然而ꎬ高一涵的提议并没有获得回应ꎮ 在“制宪国民大会”最终审议通

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中ꎬ仍未规定将惩戒权划归监察院ꎮ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

时期ꎬ由于弹劾权与惩戒权不统一ꎬ影响了监察权的完整性和权威性ꎬ监察制度

一直难以真正发挥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作用ꎮ

二、监察制度的设计

孙中山在“五权宪法”学说中提出了中央政府设立监察院的构想ꎬ但在其著

述中“仅阐明原则ꎬ至于如何施行ꎬ则无一语及之ꎮ” 〔１１〕 因此ꎬ早在南京国民政府

监察院成立之前ꎬ高一涵就提出了关于监察制度设计的主张ꎮ 对于监察机关行

使弹劾职权的范围ꎬ高一涵认为应当依照西方国家的通例ꎬ“只以适用于违法行

为为限ꎬ不应适用于不当行为ꎬ致引起政见上的争执ꎬ使监察院陷入政争的漩涡ꎬ
失掉超然独立的地位ꎮ”至于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ꎬ高一涵则认为不必盲目效仿

西方ꎬ“因为行政元首和最高行政机关官吏的违法ꎬ固然应当由特殊的机关弹

劾ꎬ以救司法不能独立的弊病ꎻ就是其他一切行政司法的官吏ꎬ多受一层监督ꎬ也
未始不可以救正一切贪赃枉法的弊端ꎮ” 〔１２〕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ꎬ监察院正式成立ꎬ“以监察权须内外并重ꎬ而我国又幅员辽阔ꎬ
为使监察工作能普及全国”ꎬ“乃仿明清分巡分道制度ꎬ并参酌国内各地情形”ꎬ
将全国划分为十六个监察区ꎬ分别设立监察使署ꎬ“提请中央特派监察使ꎬ分区

执行监察职务ꎮ” 〔１３〕１９３５ 年 ４ 月ꎬ国民政府任命高一涵为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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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ꎮ 高一涵就职后ꎬ与河北监察区监察使周利生、甘肃宁夏青海监察区监察使戴

愧生等人联名呈文监察院ꎬ建议由行政院通令各级地方政府ꎬ“对于监察使署调

取文卷证件ꎬ须遵照监察院调查证使用规则之规定ꎬ不得拒绝隐匿ꎬ以利监

纠ꎮ” 〔１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将高一涵等人的呈文转交行政院办理ꎬ随后ꎬ行政院

训令各省市政府及其所属机关ꎬ对于高一涵等人的建议应遵照执行ꎮ
抗战爆发以后ꎬ监察院“为适应战时需要ꎬ并使监察权得以有效急速行使起

见”ꎬ专门制定了«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ꎬ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准ꎬ公
布施行ꎮ 该办法第二条规定:“监察委员或监察使对于公务员违法或失职行为ꎬ
认为应速去职ꎬ或为其他急速处分者ꎬ得以书面纠举ꎬ呈经监察院院长审核后ꎬ送
交各该主管长官或其上级长官ꎮ”其第五条规定:“各机关或公务员对于非常时

期内应办事项ꎬ有奉行不力或失当者ꎬ监察委员或监察使得以书面提出建议或意

见”ꎬ经过监察院院长审核后ꎬ送交其主管机关或其上级机关办理ꎬ“主管机关或

其上级机关接受前项建议或意见后ꎬ应即为适当之计画与处置”ꎬ事后还应将处

理结果告知监察院ꎮ〔１５〕自此以后ꎬ监察院除了原有的事后弹劾职权外ꎬ又增加了

纠举、建议两项事前监督职权ꎮ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１ 日ꎬ高一涵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抗战三年来监察法

规增定及推行经过»的文章ꎬ全面阐述了监察院实行事前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ꎮ
他在文章中指出ꎬ«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有两个重要特点ꎬ即:“事后

监察与事前监察并重ꎬ审慎详实与简捷迅速并行ꎮ”他认为ꎬ“凡属非常时期内应

办事项ꎬ大都直接或间接与抗战建国有关ꎬ而为刻不容缓及适应事机之事项ꎬ与
其监察于事后ꎬ毋宁监察于事前ꎮ”监察院实行的事前监督制度ꎬ“于消极的警惕

告戒之中ꎬ隐寓有积极的督促纠正之意ꎮ”高一涵还指出ꎬ书面纠举最大的优点

在于:“一举而详实迅速公平之数效毕现ꎬ与惩戒机关相比较ꎬ其审慎详实如出

一辙ꎬ而简捷迅速则有过之而无不及”ꎬ而建议权的增设ꎬ“不独在消极方面可以

除去抗战建国工作之妨碍ꎬ并且在积极方面督促抗战建国工作之进行ꎮ” 〔１６〕

此后ꎬ高一涵一直强调事前监督制度的重要性ꎮ 在提交给“制宪国民大会”
的议案中ꎬ高一涵主张将监察机关行使纠举权的规定明确载入“宪法”条文ꎬ他
指出ꎬ“凡纠举案皆迳交被纠举人之主管机关或其上级机关ꎬ调查既甚便利ꎬ处
置自更迅速ꎬ且各该机关平素对于被纠举人ꎬ皆有监督权ꎬ故于迅速之中ꎬ兼寓审

慎之意ꎬ此为监察院过去行使之实际经验ꎬ故应仍予继续行使ꎮ” 〔１７〕 高一涵的提

议最终获得大会通过ꎬ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监察

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ꎬ行使同意ꎬ弹劾ꎬ纠举及审计权ꎮ” 〔１８〕

三、监察人员的职责与使命

高一涵长期从事行政监察工作ꎬ对监察人员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

命有着深切的认知和见解ꎮ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高一涵应邀在国民党湖北省党

部的“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ꎬ题为«监察制度之精义»ꎮ 在演讲中ꎬ高一涵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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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行政与监察的关系ꎬ他认为二者是相辅而行的:“一是引导执行的人ꎬ教他

走入依法执行之路ꎬ一是监察执行的人ꎬ教他不要走入违法执行之路ꎬ其实目的

是完全相同的ꎮ 故监察乃是帮助行政ꎬ贯澈他原来的一贯计划ꎮ”高一涵还形象

地比喻到:“人民便是房主ꎬ上级官厅便是为人民设计的工程师ꎬ下级官厅便是

为人民做工的工人ꎬ而监察人员便是为人民监察工程的监工ꎮ 分而言之ꎬ有设计

者ꎬ有做工者ꎬ有监工者ꎬ合而言之ꎬ则皆是为人民造房子ꎮ” 〔１９〕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ꎬ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署在湖北武昌成立ꎮ 上任伊始ꎬ高一

涵即“定下几条必具的信条及执行职务时的戒律”ꎬ并在“总理纪念周”上公布ꎬ
其主要内容如下:(一)监察使“无论对于任何机关ꎬ不作请托介绍书信”ꎬ外出巡

视或派员调查案件时ꎬ“绝不受任何方面之供给馈遗ꎬ并不参加宴会及欢迎会ꎮ”
(二)凡有民众向监察使署呈递诉状ꎬ决不收取任何费用ꎮ 对于民众呈诉的事

件ꎬ必须详加调查ꎬ“俾民隐可以畅达”ꎮ (三)监察使署查办案件ꎬ“惟凭事实为

根据ꎬ以公正为依归ꎬ以期不偏不倚ꎬ无枉无纵ꎬ对于违法失职之公务员ꎬ既须严

加纠正ꎬ而对于奉公守法之良吏ꎬ亦须使其安心”ꎮ (四)凡属于监察使署秘密调

查的案件ꎬ工作人员须严守机密ꎬ不得随意透露案情ꎮ 高一涵要求监察使署的全

体职员“在执行职务时要敬慎戒惧ꎬ惟恐做不好ꎬ在各个人平日生活上要整齐严

肃ꎬ唯恐有丝毫疏忽”ꎬ并强调指出:“国家监察权之尊严ꎬ一地方监察权之推行

与信赖ꎬ我们责任的负起ꎬ须在我们工作的表现力ꎮ” 〔２０〕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高一涵在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署的“总理纪念周”上
发表演讲ꎬ题为«训勉职员洁身自好»ꎮ 在此前不久ꎬ监察委员杨天骥因涉嫌违

法关说而被法院起诉ꎬ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ꎮ 高一涵在演讲中谈及此案ꎬ他指

出:“我们经过此番教训ꎬ一方觉得社会对于监察机关非常重视ꎬ责望甚殷ꎬ一方

觉得我们在监察机关服务ꎬ责任纂重ꎬ检束须严ꎮ”因此ꎬ他要求监察使署的全体

职员:“要格外小心谨慎ꎬ要格外砥砺操守ꎬ时时要检查他人是否违法ꎬ更时时检

查自身是否违法”ꎬ如果奉派外出视察或调查ꎬ在执行职务时ꎬ意志应当十分坚

决ꎬ“不但供给馈遗ꎬ须一律拒绝ꎬ即寻常宴会ꎬ亦绝对不得参加ꎮ”他还指出:“须
知一人之失德ꎬ小之可以影响本署之名誉ꎬ大之可以影响监察机关之威信”ꎬ并
明确表示:“本署同人ꎬ在道德上ꎬ应互相劝勉ꎬ在法律上ꎬ应互相监督ꎬ必使一举

一动皆无逃于道德及法律之制裁ꎮ 诸同志相互间ꎬ固应如此ꎬ而对于我个人ꎬ尤
应当如此ꎮ” 〔２１〕

此外ꎬ高一涵还特别强调ꎬ监察人员应当严格在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ꎮ 他认

为ꎬ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性质稍有不同ꎬ“司法机关注重在犯罪行为之结果ꎬ
而监察机关则须更进一层推究其犯罪行为之原因ꎮ”因此ꎬ他提出了监察使署审

查民众诉状的三条标准:“(一)审查书状中之被诉人是否为公务员ꎻ(二)审查书

状中被诉之公务员其行为是否为违法或失职ꎻ(三)审查书状中所举发公务员之

违法或失职行为是否有确实证据或显著事实ꎮ” 〔２２〕 高一涵还指示监察使署的工

作人员ꎬ对于民众诉状中属于行政诉愿和行政诉讼的部分ꎬ应当转交相关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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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关办理ꎬ或依照法定程序向行政法院提起告诉ꎮ 对于民众在普通民事或

刑事诉讼中败诉ꎬ转而向监察机关呈请救济者ꎬ因监察使署并非各级法院的上诉

机关ꎬ不能越权处理ꎬ监察工作人员应积极劝导原告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ꎬ以
免因此而迁延时日ꎬ以致错过了法定的上诉期限ꎮ

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ꎬ高一涵虽身居特任官之高位ꎬ但始终廉洁自奉ꎬ尽心

履职ꎬ实属难能可贵ꎮ 可以说ꎬ高一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监察工作人员的

职责ꎮ

四、高一涵监察思想的特征

高一涵是身跨政、学两界的“学者型官员”ꎬ与行政出身的官僚相比ꎬ他的理

论研究功底极其深厚ꎻ与坐而论道的学者相比ꎬ他的工作实践经验更加丰富ꎮ 因

此ꎬ高一涵在行政监察领域有着独到的理论建树ꎬ他的监察思想自成体系ꎬ具有

鲜明的特征ꎮ
(一)强调权力监督的法制化与规范化ꎮ 高一涵早年曾深受自由主义思潮

的影响ꎬ并系统地研习过近代西方的政治监督理论ꎮ 在论述监察与法治的关系

时ꎬ高一涵曾指出:“只有在真正法治的国家中ꎬ监察权才可以推行无碍ꎬ因为法

律是权衡度量ꎬ有了权衡度量ꎬ然后才有长短轻重大小多少之分监察权之行

使ꎬ或行之有效ꎬ一定要在政治已上轨道的地方ꎬ政治越上轨道ꎬ监察权越有效

用ꎮ” 〔２３〕多年以来ꎬ高一涵一贯主张在行政监察领域要切实贯彻法治的原则ꎬ他
曾经指出:“弹劾的结果ꎬ便应该依犯罪的性质ꎬ加以法定的制裁ꎮ 不必因为被

弹劾者是官吏ꎬ便加重治罪ꎬ也不必因为被弹劾者是官吏ꎬ便减轻制裁ꎮ 官民同

受一种普通法律的制裁ꎬ就是官民在法律之下一切平等的具体表现ꎬ凡是法治国

家ꎬ都应该有实现这个原则的责任ꎮ” 〔２４〕 从本质上来说ꎬ监察制度是通过对权力

运行的监督与制衡来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ꎬ因此ꎬ民主与法治是监察制

度发挥效能的前提和基础ꎮ 民国初年ꎬ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ꎬ
高一涵从近代西方的分权制衡理论出发ꎬ主张将行政监察工作纳入法制化和规

范化的轨道ꎬ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ꎮ
(二)对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吸收ꎮ 我国传统的廉政

文化内容丰富ꎬ源远流长ꎬ孙中山生前对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就十分推崇ꎬ有些

国民党的“御用学者”甚至声称:“中国历行数千年君主专制政体而不侵及人民

自由者ꎬ端赖此种制度为之缓冲ꎮ” 〔２５〕而高一涵则认为ꎬ“中国历史上监察权之活

动ꎬ大多在政治清明的时期ꎬ而在天下将治未治或将乱未乱之时ꎬ监察之活动尤

力ꎮ 一旦大乱已成ꎬ则监察权完全失其作用ꎮ” 〔２６〕 因此ꎬ对传统的监察制度不宜

盲目推崇、过分拔高ꎮ 高一涵还指出ꎬ“历代的君主ꎬ大多数嫌恶言官”ꎬ御史虽

然有权上书言事ꎬ“但是如果直言君主自身的阙失ꎬ总是无效的多ꎬ有效的少”ꎬ
历代王朝的监察机构“实际上都变成察官之官”ꎮ〔２７〕他认为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

特点ꎬ“就在行使弹劾权外ꎬ还享有监督行政ꎬ考察官吏ꎬ检查会计ꎬ和注销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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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特权ꎮ”监察院在行使职权方面可以借鉴传统的御史制度ꎬ“一定要在弹劾

权之外ꎬ同时再享有这四种权力ꎬ然后弹劾权才有着落ꎮ” 〔２８〕 在对待传统廉政文

化的问题上ꎬ高一涵并没有人云亦云ꎬ而是坚持取其精华ꎬ去其糟粕ꎬ表现出了一

个政治学家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光ꎮ
(三)监察理论与工作实践相辅而行ꎬ相互促进ꎮ 在担任监察委员期间ꎬ高

一涵不畏权贵ꎬ秉公履职ꎬ先后参与对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张学良、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

同、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难先等军政要员的弹劾ꎮ 奉派出任监察使后ꎬ高一涵深入

辖区各地ꎬ视察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ꎬ了解民间疾苦ꎬ接受民众的检举控告ꎮ 湖

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署成立不到半年ꎬ就收到各类民众诉状 １２８８ 件ꎬ并对其中

的 ６０３ 件进行了调查ꎮ〔２９〕自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ꎬ
高一涵先后对 ６５ 名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提出弹劾ꎮ〔３０〕 “因县长为亲民之官ꎬ县
又为自治单位ꎬ凡所措施ꎬ影响直接及于民间ꎬ故注意特严”ꎬ在 ６５ 名被弹劾人

中ꎬ就有 １８ 名县长ꎮ〔３１〕到了抗战时期ꎬ高一涵在监察工作中积极贯彻落实事前

监督制度ꎬ自 １９４１ 年到 １９４５ 年ꎬ高一涵共提出纠举案 ６６ 件ꎬ涉及 １２８ 名违法失

职的公务人员ꎬ提交建议案 １９ 件ꎬ内容涉及行政、军事、财政、经济、教育、交通等

方面ꎮ〔３２〕此外ꎬ高一涵还多次为监察立法工作建言献策ꎬ并撰文总结监察工作的

经验ꎬ“以待留心监察制度者之考证焉ꎮ” 〔３３〕

五、结　 论

民国初年是一个动荡和剧变的时期ꎬ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

过渡阶段ꎮ 在那个新旧思想冲撞变换的年代里ꎬ高一涵凭借深厚的学术研究功

底ꎬ结合多年的监察工作经验ꎬ在理论上不断探索ꎬ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监察思想ꎮ
高一涵在惩戒权的归属、事前监督制度、监察与法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中国传

统廉政文化等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ꎬ极富远见卓识ꎬ达到了同时代的学人难以企

及的高度ꎬ代表了中国近代监察思想的最高水平ꎮ 但是ꎬ国民党长期坚持“以党

治国”ꎬ拒绝实行民主宪政ꎮ 在“党治”体制之下ꎬ人治盛行ꎬ军权独大ꎬ监察机关

有职无权ꎬ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ꎬ监察制度难以真正发挥作用ꎬ高一涵“建设

廉洁政府ꎬ扫除贪污风气”的理想和抱负始终无法实现ꎮ〔３４〕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

与制约ꎬ各级政权逐渐走向全面腐化ꎬ最终动摇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ꎮ
民国初年的监察思想在当时虽然未能很好地付诸实践ꎬ但仍不失为中国近

代监察思想发展史上一个丰硕的里程碑ꎬ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论断ꎬ为当今中

国的廉政制度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ꎮ 在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ꎬ首先

要加强和完善行政监察领域的立法ꎬ在行政监察工作中切实贯彻法治原则ꎬ进一

步提高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水平ꎮ 其次ꎬ要理顺各级行政监察机

构与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ꎬ从实质上增强行政监察机关在国家政权体系

中的独立性和权威性ꎬ切实保障监察工作人员有效行使职权ꎮ 最后ꎬ我们应当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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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认识到ꎬ监察制度是整个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ꎬ只有全面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ꎬ才能为廉政建设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ꎮ 正如

高一涵所指出的:“监察与政治是互为因果ꎬ有政治清明之因ꎬ乃产生监察权活

动之果ꎬ同时亦由监察权活动之因ꎬ产生政治清明之果ꎮ”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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